
GE.22-10553 (C) 191022 021122  

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 

第 3587 次会议临时简要记录 

2022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目录 

一般法律原则(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以备忘录说明更正之处，并改在一份已印发的记录

上。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两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 E.5108 室编辑科。 

 
 A/CN.4/SR.3587 

  Provisional 

For participants only 

2 November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CN.4/SR.3587 

2 GE.22-10553 

出席： 

主席： 特拉迪先生 

委员： 阿圭略·戈麦斯先生 

西塞先生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 

加尔旺·特莱斯女士 

格罗斯曼·吉洛夫先生 

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 

黄先生 

贾洛先生 

拉腊巴先生 

莱赫托女士 

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 

阮先生 

奥拉尔女士 

瓦扎尼·沙赫迪先生 

朴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 

拉吉普特先生 

赖尼施先生 

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 

萨博亚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瓦科先生 

迈克尔·伍德爵士 

秘书处： 

卢埃林先生 委员会秘书 

  



A/CN.4/SR.3587 

GE.22-10553 3 

下午 3 时 20 分宣布开会。 

  一般法律原则(议程项目 6)(A/CN.4/753)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第三次

报告(A/CN.4/753)时说，报告论述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

意义上一般法律原则的功能以及这些原则与第三十八条所列的国际法其他两个渊

源，即条约和国际习惯之间的关系。报告还根据 2021 年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

员会的辩论情况，重新审视了与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相关的某些方面。 

报告第 4 段总结了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发言的各国所持

的立场。各代表团同意使用“各国”一词，而不是“文明各国”。各代表团还同

意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 4 所反映的两步分析方法，用于识别源自国家法律

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一些国家对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表

示同意，并呼吁委员会澄清如何识别这些原则。另一些国家则对此类一般原则的

存在持开放态度，表示应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并明确区分此类一般原则和国际习

惯。最后，还有一些代表团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意

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只可能源自国家法律体系。 

第三次报告第一部分论述了将第一类一般原则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的问题，

同时考虑到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情况。报告的这一部分旨

在回应委员会某些委员和第六委员会某些代表团对结论草案 6 提出的疑问。提出

的主要问题包括，结论草案 6 过于复杂，只需规定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必

须可以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即可。还有人认为，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没有提

及移植问题，因此该条款意义上的承认对于分析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原则的移植

问题可能不起作用。还有人质疑，将一项一般原则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是否

需要正式的移植行为。至于相容性问题，一些人对“国际法基本原则”一词提出

质疑，认为该用语含糊不清。有人对结论草案 6(b)项中的“适足适用”一词也表

达了同样的关切。 

报告第 13 至 17 段谈到了这些关切。他同意结论草案 6 可以简化，以避免规

范性过强。关于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意义上的承认，他的立场是，一项原则

在国家层面得到承认是不够的，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适用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至

于如何确定移植情况下的承认，从司法和国家实践中可以看出，不需要正式的移

植行为；因此，承认是默示的。确定移植的具体标准可在起草委员会中进行更详

细的讨论，但至少有必要确定国内法院适用的原则与其所处的国际法律框架是否

相容。考虑到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结论草案 6 的修订

案文。 

报告第二部分概述了对第二类一般法律原则，即在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一

般法律原则的不同意见。他自己的观点仍然是，有足够的实践和文献来支撑关于

这类一般法律原则的结论草案。许多委员和国家表示支持这一规定。此外，《国

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该规定仅限于源自国家法律体系

的一般法律原则。当然，委员会必须谨慎处理这一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和委

员会委员提出的关切，即应明确区分第二类一般法律原则和习惯国际法。 

http://undocs.org/ch/A/CN.4/753
http://undocs.org/ch/A/CN.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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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制定清晰而准确的方法来识别在国际法律体系内形

成的一般法律原则。他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结论草案 7 的修订案文，并欢迎提出

其他建议。 

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功能及其与国际法其他法渊源的关系，

特别是与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关系，并提出了五条拟议结论草案。在第三部分第一

章中，他谈到了一般法律原则在填补条约和习惯法空白方面的作用。正如第 39

至 68 段所述，这一填补空白的作用在实践和文献中早已确立，并得到了委员会

委员和第六委员会各国的承认。正如报告第 41 段所述，这一填补空白的功能基

本上意味着，在条约或习惯法中没有规定或没有明确规定某个法律问题时，可以

诉诸一般法律原则。正如第 71 段所述，并非所有法律空白都必然能通过一般法

律原则加以弥补。一般法律原则只有在其存在能够被识别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填补

空白的作用。 

第 70 段澄清说，填补空白功能不一定是一般法律原则所独有的功能。事实

上，在某些情况下，条约规则或习惯规则也可履行这一功能。然而，实践似乎表

明，填补空白的基本功能是一般法律原则所固有的。就其性质而言，一般法律原

则可适用于其他国际法规则不存在或不明确的情况。填补空白功能表明了一般法

律原则与国际法其他渊源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种位阶关系，而是一种遵循特别

法原则的关系。 

第 72 段简要论述了无法可依的概念，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各代表团在

以前的辩论中提出过这个概念。他认为委员会没有必要讨论一般法律原则是否可

以防止无法可依的情况，原因有二。首先，对一般法律原则填补空白功能的分析

已经充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其次，无法可依的概念只适用于司法范畴，即法院或

法庭因法律空白而无法对案件作出裁决。然而，正如他以前所说，不应采取纯粹

以法院为中心的方式看待一般法律原则；相反，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法规则一

样，普遍适用于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 

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了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法其他渊源，即条约和国际

习惯之间的关系。正如第 75 段所述，这种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委员会没有

必要关注它的所有方面。因此，他在报告中确定了三个需要讨论的具体问题：国

际法的不同渊源之间不存在位阶关系；一般法律原则与具有相同或类似内容的其

他国际法规则有并行存在的可能性；以及特别法原则在一般法律原则范围内的运

作。 

国际法的不同渊源之间没有位阶关系，这一点在国际法中被普遍接受。正如

报告第 81 段所解释的，为将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移植到国际法

律体系而进行的相容性检验中，也不存在位阶关系。正如第 82 段所述，一般法

律原则填补空白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在这些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建立位阶关

系。 

第 83 至 94 段讨论了一般法律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并行存在的可能性。对

实践的分析表明，一般法律原则确实可与具有相同或类似内容的公约和习惯规则

并行存在，这种并行存在并不影响这些原则的适用性和特殊性。 

第 95 至 107 段讨论了特别法原则在一般法律原则范围内的运作，特别提及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工作。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般法律原则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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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生的方式，相对于其他国际法规则而言通常可被视为“一般法”。然而，作

为一般法，一般法律原则可以继续对其他渊源的规则发挥解释或补充作用。 

报告第三部分第三章论述了一般法律原则的某些特定功能。如第 109 段所

述，这些功能未必为一般法律原则所独有，原则上关乎所有国际法渊源。然而，

就一般法律原则而言，应结合其填补空白的作用来理解。报告论述了三项特定功

能。首先，一般法律原则可用作权利和义务的独立依据。然而，正如第 121 段所

指出的，以这种方式援引或适用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相对较少；更常见的情况是

将一般法律原则用作程序规则或次要规则的基础。实践证明，一般法律原则也可

用于解释或补充其他国际法规则。此外，一般法律原则还可用于确保国际法律体

系的一致性。 

村濑先生说，令人遗憾的是，与前几次一样，他发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

告中有很多应予批评的地方。他希望他关于这一专题的意见能被视为建设性批

评。 

如第三部分所述，第三次报告的主要论点似乎是，《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所列的国际法三个渊源之间没有位阶关系，这些渊源的并行存在得到

了承认，因此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这一论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毫无根据的断言。首先，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没有具体说明国际法渊源；它只提到了国际法院的适用法律。(子)、

(丑)和(寅)三项的顺序一般被理解为法律适用的优先顺序。法院通常会首先尝试

适用国际公约。如果找不到适当的国际公约，则适用国际习惯法。最后，法院可

酌情适用一般法律原则。虽然特别报告员使用“位阶”一词似乎是为了表示“法

律地位或效力”，但第三十八条绝对没有暗示位阶，即法律形式的高低之分。无

论如何，特别报告员关于“位阶”的讨论是不相关的，因为第三十八条不涉及这

个问题。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没有位阶关系的情况下，一般法律原则与公约和习惯的

并行存在是可能的。然而，委员会没有就国际法渊源开展一般性讨论。问题是，

在解释《规约》第三十八条时，这三种法律形式是否可能并行或重叠存在。特别

报告员只列举了一个公约和习惯并行存在的例子，但没有列举一般法律原则和其

他两种适用的法律形式并行存在的例子。他的论点在逻辑上有明显的漏洞。 

因此，特别报告员关于一般法律原则是在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说法是不准

确的。正如他之前所述，特别报告员对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解释违反了条约解释

的既定规则。对该条款每项规定的效力和含义的解释必须避免互相重叠：(子)、

(丑)和(寅)三项之间不应有重叠。换言之，对一般法律原则的解释不得使其与国

际公约或习惯重叠。因此，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所指的一般法律原则必须是

国内法律原则。 

目前本专题的根本缺陷在于结论草案 1 所述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渊源这

一毫无根据的前提。尽管他曾多次询问“渊源”一词的含义，但尚未得到满意的

答复。在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项澄清，提及“形式渊

源”和“实质渊源”。然而，面对委员会委员的强烈批评，特别报告员撤回了这

项提议，转而提出了含糊不清、在他看来毫无道理的解释：“‘国际法渊源’一

词是指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形成的法律过程和形式。”在首次提出这一专题时，迈

克尔·伍德爵士曾建议将标题定为“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他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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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特别报告员当时也同意他的意见。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回到他原来的立

场，在二读时删除“作为国际法渊源”这一误导性短语。 

另一个问题是，本专题是否仅涉及《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

项提到的一般法律原则，还是也涉及适用于其他法院和法庭的一般法律原则。特

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 2(a)段中指出，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是委员会工作

的出发点，但他没有说明希望达到的目标。在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中，特别报告员

讨论了与《国际法院规约》有关的一般法律原则。然而，每个法院或法庭的规约

都有自己的适用法律规定，这些规定不能扩展到其他法院或法庭，也无法普遍适

用。 

一些国家间仲裁协议以及一些投资协议将一般法律原则确定为适用法律的渊

源，并指出这些一般原则与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提及的原则相同。如果法院

或法庭的规约包含这样一项关于适用法律的条款，那么它就有可能吸收了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寅)项提到的一般法律原则。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没有说明哪些仲

裁法庭在其规约中有此类条款。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其他刑事法庭规约所载关于适用法律的条款与

《国际法院规约》完全不同。然而，在第三次报告第 49 至 62 段中，特别报告员

将这些条款所指的一般法律原则视为与《国际法院规约》相同。如此牵强的结论

令人难以接受。 

也许特别报告员高估了一般法律原则在填补空白方面发挥的作用。一般法律

原则并没有垄断填补空白功能；条约和习惯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例如，《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对相关规则作出了系统、协调的解释，

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习惯国际法由于具有一般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也发挥了

同样的作用。 

委员会应重新审议本专题的范围，并确定最佳处理方式。关键问题是，委员

会是应从一般国际法渊源的角度处理一般法律原则问题，还是从解释《国际法院

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特定角度处理这一问题。他建议设立一个工作

组来解决这一基本问题。 

墨菲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对三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趣和有益的

讨论，即移植、一般法律原则是否在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问题，以及一般法律

原则的功能及其与国际法其他渊源的关系。他将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一部分对一般法律原则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的分析非常

有帮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是，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 13 段中的结论，

即承认的要求与该原则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存在以及与该原则的移植都是相关

的。 

他还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2 段中提出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应简化结论

草案 6，以便在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结论草案 6 可以简化为：“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如果被确认与国际

法律体系相容，则可移植到该体系内。”然后可在评注中解释上述相容性的含

义，并解释这种承认不是一种正式或明示行为，而是通过上下文默示产生的。如

果委员会在结论草案 6 中规定更多内容，就有可能导致确立的检验标准使识别这

些原则变得过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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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承认一项一般原则的过程的结论，第三次报告第

13 和 14 段对此进行了讨论。虽然各国并不是通过正式或明示行为来承认国家法

律体系中共有的原则可以移植，但各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默示同意这项原则应适

用于国际领域。第三次报告第 15 至 17 段讨论了确定移植的精确标准。在这方

面，简化结论草案 6 能使委员会避免在制定精确标准方面所面临的固有困难。 

关于报告第二部分，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即一般法律原则可以产生于

国际法律体系。然而，这类一般原则的范围相对较窄，委员会在说明这类原则产

生的情况时应非常谨慎。特别报告员为支持这一类别而讨论的实践案例相对有

限，并且在提出的每个实践案例中，是否存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寅)项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总是很清楚。国际法院本身从未援引《规

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来识别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法律原则。因此，一

些学者否认第二类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他们往往认为，国际法律体系中存在法

律原则，但它们不是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 

为了解决上述关切，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 29 段中建议，应当明确解

释识别这些原则的方法。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第 30 至 32 段中没有提出明确的方

法。就他所知，“方法”包括：第一，确定不存在习惯规则；第二，进行模糊的

归纳和演绎推理；第三，确定有关原则是否被承认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条约制度或

习惯规则。这种方法不太可能解决对第二类原则的现有关切，而且有可能鼓励决

策者将杂项原则确定为压倒国际法其他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还有可能消解国际

义务需征得国家同意的要求，甚至有可能瓦解国际法律体系。 

因此，他总体上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应简化结论草案 7。然

而，在简化的同时，委员会应缩小案文范围，将在国际法律体系内形成的一般原

则限定于该体系所固有的原则。也许结论草案 7 可以简化为：“要确定在国际法

律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及内容，有必要查明各国已承认该原则是该

体系固有的原则。”在进行上述确认时应依据的证据――例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均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不干涉原则――可在评注中加以解释，作为识别此类

原则的认真界定的方法的一部分。 

第三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三部分，该部分涉及一般法律原则的功能及其与

国际法其他渊源的关系。结论草案 10 指出，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条约、习惯国际

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之间没有位阶关系。作为一个形式问题，他同意这一立场，该

立场得到了国家实践和学术著作的充分支持。然而，结论草案 10 和结论草案 13

之间存在矛盾，后者指出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功能是“填补空白”。特别报告员

似乎在暗示，一般而言，当出现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时，应首先依靠条约和习惯来

解决问题，然后才诉诸于作为其余法律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同样，如果条约或

习惯规则与一般法律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则以条约或习惯规则为准。这一立场意

味着一种位阶关系，条约和习惯是主要渊源，而一般原则只在需要填补任何空白

时才发挥作用。 

同样，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有可用的条约或习惯法规则来解决手头的法

律问题，法官或其他法律从业者可能会适用该规则，而不会考虑是否还存在相关

的一般法律原则。同样，这一立场表明了一种位阶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一般法

律原则是强行法――委员会已在关于该专题的讨论中承认有这种可能性――那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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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在位阶上将高于任何有冲突的条约或习惯规则。委员会在讨论结论草案 10

及其评注时应铭记这些要点。 

作为一个形式问题，他同意关于一般法律原则可与具有相同或类似内容的

条约或习惯规则并行存在的结论草案 11。然而，他不确定该结论草案是否真的

有必要或有帮助。不妨将结论草案 11 中阐述的概念并入结论草案 10，这样就

可以在一个结论或其评注中表明，这三个渊源是并行运作的，不存在任何正式

位阶。 

结论草案 12 强调了解决国际法三个主要渊源之间冲突的一种特定方法，指

出特别法原则适用于一般法律原则与处理同一事项的国际法其他渊源的规则之间

的关系。然而，第三次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提出这种特定方法；用其他方法来解

释同样是可行的，例如优先适用后出现的规则，或用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取代一

般法律原则。此外，将三个主要渊源视为具有相同的法律特性是有问题的。一般

法律原则不仅仅是另一个法律渊源；它们提出了比条约或习惯法中普遍使用的法

律概念更为抽象的概念。鉴于其抽象和基本的性质，一般法律原则可以说是一般

法。委员会 2006 年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A/CN.4/L.682)提到，特别法

是用来解决两个不同条约之间或条约与习惯之间冲突的原则；然而，报告在任何

情况下都没有提及一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条约或习惯规则而言的特别法。相反，

报告指出，作为法律推理的一个自然方面，或许可以假定习惯国际法优先于一般

法律原则。 

结论草案 13 和 14 确定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和“特定”功能。虽然他

很喜欢阅读报告中关于国际法一般原则如何产生的讨论，但他不确定试图确定这

些原则的功能是否有益。首先，所提及的功能是否是这些原则的唯一功能，甚至

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一点并不明显。例如，为国际性法院和法庭提供程序准则是

它们的一项特定而重要的功能。其次，区分“基本”功能与“特定”功能的目的

不明确；例如，“一般”一词可能比“基本”更为恰当。无论如何，如果保留这

些想法，结论草案 13 和 14 应合并为一个涉及“功能”问题的单一结论草案。 

结论草案 13 认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功能是填补空白。正如他前面所指

出的，这一提议与国际法主要渊源之间没有位阶关系的观点不一致。此外，填补

空白的功能可能意味着，国际法中不可能或不应该有空白或无法可依的情况，尽

管第三次报告第 71 段承认可能存在空白。最后，“空白填补”和“填补空白”

这两个词意思不明确，因而没有助益；如果是指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功能是在相

关条约或习惯规则不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一个法律渊源，那么就应该明确这

样说。 

关于结论草案 14，除了对所列的三项“特定功能”表示关切外，他还对(a)

项中所强调的将一般原则作为“权利和义务的独立依据”表示怀疑。一般法律原

则即使独立于条约或习惯运作，往往也不能确立一项独立的权利或义务。例如，

国际法院在多个案件中裁定，善意的一般原则并不产生新的义务，只与履行已经

存在的义务相关。虽然他并不认为一般法律原则永远不能作为权利和义务的独立

渊源，但他认为委员会应避免过于强调这一功能，原因部分在于这一功能并不常

见，部分在于委员会的工作不应鼓励人们试图诉诸于一般法律原则来寻找条约或

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的权利和义务。 

http://undocs.org/ch/A/CN.4/L.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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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赞成将结论草案 10 至 14 送交起草委员会，以便根据目前的辩论情况作进

一步发展。 

下午 4 时 20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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